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６９６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９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５

债券简称：

１１

宗申债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由于工作人员笔误造成

公告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更正后

公司拟使用左师傅动力机械销售服务网络建设项目闲置

的募集资金

３

亿元以及技术中心建设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

亿元，共计

４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使用左师傅动力机械销售服务网络建设项目闲置

的募集资金

３

亿元以及三轮摩托车专用发动机项目闲置的

募集资金

１

亿元，共计

４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公司就本次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公司将在以后的信息披露

工作中，完善文件制作审核流程，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好买基金”）签订了以下基金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好买基金将于近期开始代理销售。投

资人可通过好买基金的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

具体开放时间届时将另行公告。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１

２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周期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２

３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３

４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４

５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５

６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１６２２０６

７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８

８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９

９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６２２１０

１０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１６２２９９

１１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１

１２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２

１３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３

１４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４

１５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

２２９００１

有关详情请咨询好买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 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２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７７１

蔡东青

２ ０１＊＊＊＊＊６１６

蔡晓东

３ ０１＊＊＊＊＊４９６

李丽卿

五、联系方式

１

、联系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５

号保利中心

１０

楼（邮编：

５１０６２３

）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战略部

２

、联系人：郑克东 高丹

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９８３２７８－１１０２

传 真：

０２０－３８３３６２６０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002485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2012-020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竞买诸城市国土资源局项下

4

（幅）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所需资金均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事项授权董事长负责办理。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参加了编号为诸工

2012-03-01

号、诸工

2012-03-02

号、诸工

2012-

03-03

号和诸工

2012-03-04

号

4

（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拍，成功竞得该

4

（幅）地

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取得经诸城市国土资源局签章确认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竞得土地基本情况

（一）地块一：宗地编号：诸工

2012-03-01

号

1

、土地所在位置：诸城市舜王街道舜昌路中段南侧

2

、土地面积：

16,470

平方米（

24.7

亩）

3

、使用年限：

50

年

4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

、规划指标要求：容积率：大于或等于

1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

30%

，绿地率：小于或等于

20%

，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

50

米。

6

、成交总价及资金来源：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3,384,585.00

元，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全部付

清，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地块二：宗地编号：诸工

2012-03-02

号

1

、土地所在位置：诸城市舜王街道

206

国道西侧

2

、土地面积：

205,400

平方米（

308.1

亩）

3

、使用年限：

50

年

4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

、规划指标要求：容积率：大于或等于

1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

30%

，绿地率：小于或等于

20%

，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

50

米。

6

、成交总价及资金来源：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42,209,700.00

元，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全部付

清，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地块三：宗地编号：诸工

2012-03-03

号

1

、土地所在位置：诸城市舜王街道舜昌路中段南侧

2

、土地面积：

118,001

平方米（

177

亩）

3

、使用年限：

50

年

4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

、规划指标要求：容积率：大于或等于

1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

30%

，绿地率：小于或等于

20%

，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

50

米。

6

、成交总价及资金来源：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24,249,206.00

元，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全部付

清，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地块四：宗地编号：诸工

2012-03-04

号

1

、土地所在位置：诸城市舜王街道

206

国道西侧

2

、土地面积：

193,386

平方米（

290.08

亩）

3

、使用年限：

50

年

4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

、规划指标要求：容积率：大于或等于

1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

30%

，绿地率：小于或等于

20%

，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

50

米。

6

、成交总价及资金来源：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39,740,823.00

元，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全部付

清，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的土地主要用于公司生产、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及员工生活设施改善，不以出

租、出售等商业活动为目的。该项目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增创经济效

益，为公司未来扩大规模提供必要的土地资源，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规划

及发展。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0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名称变更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2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更

改公司名称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同意将公司名称由

"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更

名为

"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

。

近日，本公司已完成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公司变更后的营业

执照，登记的相关事项如下：

1

、名称：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北路

23

号。

3

、法定代表人：谷望江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282.8344

万元。

5

、实收资本：人民币

25282.8344

万元。

6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5

、经营范围：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及其他印刷品印刷；办公用纸、纸制品的生产；高档

纸张的防伪处理，磁卡、

IC

卡、智能卡、识别卡和智能标签、印刷器材、电子设备及产品、办公自

动化设备及产品、电子元器件、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信息系统集成

工程及技术服务，数据及信息处理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技术的进出

口，自有房屋租赁。（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取得相关许可后方可经营）。

至此，公司已完成名称变更，公司中文全称由

"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东港

股份有限公司

"

； 英文全称由

"TUNGKONG SECURITY PRINTING CO.,LTD"

变更为

"

TUNGKONG INC."

，公司证券简称

"

东港股份

"

和股票代码

"002117"

保持不变。从

2012

年

5

月

22

日起，公司启用新的中文全称及英文全称。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1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注册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2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决定按

2011

年末公司总股本

126,414,17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5,056.57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

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126,414,172

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增至

252,828,344

股。上述分配方案已于

4

月

25

日实施完毕。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和《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近日，本公司已完成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公司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内容变更如下：

1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5,282.8344

万元。

2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及其他印刷品印刷；办公用纸、纸制品的

生产；高档纸张的防伪处理，磁卡、

IC

卡、智能卡、识别卡和智能标签、印刷器材、电子设备及产

品、办公自动化设备及产品、电子元器件、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信息

系统集成工程及技术服务，数据及信息处理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技

术的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取得相关许可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2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闲置的

8,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时间不超过

6

个月，具体期限为自

2011

年

11

月

19

日起到

2012

年

5

月

18

日止，到期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1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

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5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四川省青神县黑龙镇丹甫工业园丹甫公司三楼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罗志中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4,935,77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5%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代）、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按照会

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

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环境试验与制冷设备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终止

R600a

系列高效环保节能连杆式冰箱压缩机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35,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王德言、王国华、喻奇在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对

2011

年度独立董

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

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王德言先生、王国华先生、喻奇先生的《独立

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

www://cninfo.com.cn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星、 刘瑾忆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22

日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上。

七、备查文件

1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2-021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13

日按《公司章程》规定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计

7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宗樵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议案》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以

6

票同意获得通过。因董事韩光武先生担任兵器装

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兵装财务公司

"

）的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为保证公司固定资产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与兵装财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兵装财

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中期贷款

9,000

万元， 用于

"

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

。贷款期限为

48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18

日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贷款利率以合同签订日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6.9%

执行，每季结息日当日，按中国人民银行相应档次利率确定下

一季贷款利率水平。

截至目前，公司在兵装财务公司借款余额为

17,000

万元，累计应计利息为

407.11

万元；存

款余额为

8,555.46

万元， 利息收入

5.91

万元； 应付融资租赁款余额为

316.76

万元， 支付本金

118.08

万元，利息

7.92

万元。

本次贷款发生后，公司在兵装财务公司借款余额增加为

26,000

万元，预计本年度累计发生

应计利息

1,389.83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76%

（公司

2011

年末净资产为

183,

268.28

万元）。

此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22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

意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2-022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借款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兵装财务公司

"

）在

北京签订《借款合同》，由兵装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中期贷款

9000

万元，用于

"

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

由于公司与兵装财务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二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 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

议。关联董事韩光武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经公司其余六位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兵

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守武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十号院

3

号科研办公楼

5

层

注册资本：

15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业务；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

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

债券；（十二）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十三）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十四）有价证券投

资，投资范围仅限于政府债券、央行票据、金融债券、基金、成员单位企业债券等风险较低的品

种及股票一级市场投资；（十五）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兵装财务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兵装财务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2,398,002

万元， 净资产

214,652

万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64,864

万元；净利润

31,566

万元。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贷款金额与贷款期限

本次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期限为

48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18

日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

2

、贷款用途

本次贷款全部用于

"

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

3

、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以合同签订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6.9%

执行， 每季结息日当日，按

中国人民银行相应档次利率确定下一季贷款利率水平。

4

、其他约定事项

本笔贷款由兵装财务公司按项目建设实际资金用途监管使用，全额受托支付；还款计划

为：宽限期

1

年，自

2013

年

6

月份起，每月归还本合同项下贷款本金

250

万元，到期结算所有本

息。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固定资产项目的顺利实施。定价（利率）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及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披露日，公司在兵装财务公司借款余额为

17,000

万元，累计应计利息为

407.11

万元；

应付融资租赁款余额为

316.76

万元，支付本金

118.08

万元，利息

7.92

万元。存款余额为

8,555.46

万元，利息收入

5.91

万元。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在兵装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平均余额为

4,326.71

万元；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与兵装财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约定公司在兵装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

余额不高于人民币

3

亿元，协议有效期为

1

年，该《金融服务协议》已相应经

2011

年

11

月

28

日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1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贷款发生后，公司在兵装财务公司借款余额增加为

26,000

万元，预计本年度累计发生

应计利息

1,389.83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76%

（公司

2011

年末净资产为

183,

268.28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①

公司向兵器

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根据固定资产项目的需要，按照公

允的定价方式执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②

公司向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事

项，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③

我们同意公司该关

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海通证券作为保荐机构，认为：中原特钢拟向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关

联交易事项，是为保证公司固定资产项目的顺利实施，增加公司融资渠道，按照

"

公平自愿，互

惠互利

"

的原则进行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

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依据（融资利率）不高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基准利率，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

为。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

、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

5

、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2-042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0

日

15:00

至

2012

年

5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北京法官进修学院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杨海飞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82

人

,

代表股份

300,398,87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2239％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253,868,725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0.7543%

。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078

人， 代表股份

46,530,15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696%

。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八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全部回避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3,963,9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83%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79,864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3,951 ,0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32%

；反

对

1,057,400

股；弃权

670,564

股。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1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要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泰酒店公司

"

）

100%

股权

出售予控股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泰

"

），由中国银泰以现金收购；公

司拟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合计持有的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玉龙矿业

"

）

69.4685%

股份；同时公司拟向中国银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上述三个事项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

表决情况：同意

83,993,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2

、重大资产出售

（

1

）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科学城、中国银泰。其中，科学城为银泰酒店公司

100%

股

权的出售方，中国银泰为购买方。

(2)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拥有的银泰酒店公司

100%

股权。

(3)

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确定的评估价值

为基础，由科学城与中国银泰双方协商确定。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银泰酒店公司

100%

股权

的评估值为

48,312.86

万元，经公司与中国银泰协商一致，交易价格确定为

48,322

万元。

(4)

对价支付方式

中国银泰将以现金方式向科学城支付对价。

(5)

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6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银泰酒店公司的收益或亏损均由科学城享有或承担。

（

7

）关于债务清偿问题

截至本次股东会召开日，银泰酒店公司向上市公司借款约

5.95

亿元。由于本次交易后银泰

酒店公司将成为中国银泰的全资子公司，为避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中国银泰在向公司支付

银泰酒店公司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将代银泰酒店公司偿还其欠上市公司的约

5.95

亿元借款。

表决情况：同意

83,994,4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39%

；反

对

1,037,200

股；弃权

647,364

股。

3

、重大资产购买

（

1

）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科学城、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其中，侯仁峰、王水、李红

磊为玉龙矿业

69.4685%

股份的出售方，科学城为购买方。

（

2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合计持有的玉龙矿业

69.4685%

股份。

(3)

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以具备相应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确定

的评估价值为基础。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玉龙矿业

69.4685%

股份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29,267.04

万元，经科学城、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协商一致，交易

价格确定为

229,267.04

万元。

(4)

对价支付方式

公司向侯仁峰发行

197,987,769

股， 向王水发行

198,018,132

股， 向李红磊发行

16,638,143

股；向王水支付现金

229,450,210

元。

(5)

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6)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玉龙矿业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按拟持有的玉

龙矿业股份比例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侯仁峰、王水、李红磊承担。

表决情况：同意

84,001,0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16%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42,764

股。

4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中国银泰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用于提高公司本次重组后

的整合绩效和补充玉龙矿业生产所需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

83,993,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5

、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情况：同意

83,991,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05%

；反

对

1,037,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6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选择适当时机依法发

行。

表决情况：同意

83,993,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7

、发行数量

公司向侯仁峰发行

197,987,769

股， 向王水发行

198,018,132

股， 向李红磊发行

16,638,143

股；公司向中国银泰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总数不超过

5,000

万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内，若公司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

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按相应比例调整向侯仁峰、

王水、李红磊和中国银泰发行的股份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83,991,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05%

；反

对

1,037,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8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

4.990

元

/

股。 根据本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

方案，本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17

日，除

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18

日。据此，本公司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4.975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仍然确定

为

5.00

元

/

股并已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83,972,3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81%

；反

对

1,056,400

股；弃权

650,264

股。

9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为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中国银泰。

侯仁峰以其持有的玉龙矿业

29.9954%

股份认购， 王水以其持有的玉龙矿业

30%

股份认

购，李红磊以其持有的的玉龙矿业

2.5207%

股份认购。

中国银泰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表决情况：同意

83,993,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

表决情况：同意

83,993,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11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于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情况：同意

83,993,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12

、有效期

审议本次发行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自相关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83,993,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13

、购入资产的定价依据

以中联评估出具的玉龙矿业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价值作

为定价基础，由科学城、侯仁峰、王水、李红磊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83,991,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05%

；反

对

1,037,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14

、锁定期安排

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

转让，但发生《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补偿情形除外；非经公司书面许

可，不质押给任何他方，亦不以托管、信托等其他方式将股东权利委托或让渡给任何他方。

中国银泰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

表决情况：同意

83,993,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50,264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3,950,0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20%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93,764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中国银

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3,957,6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09%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86,164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关于南

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3,934,0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34%

；反

对

1,051,200

股；弃权

693,764

股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财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3,950,0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20%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93,764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公司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

和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3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修改、补充、完善、签署和执行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协议和文件；如国家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或有关政府部门有相

关要求，由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4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5

、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应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等相关公司章程条款

,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事宜；

6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和评估等中介机构；

7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83,957,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08%

；反

对

1,035,200

股；弃权

686,264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萌、康晓阳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2-041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以电子邮

件及专人递交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上午

10:00

在北京法官进修学院

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海飞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人，实出席董事

8

人，董事程少良

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聘任王荣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未发现王荣生先生有《公司法》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

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

履职能力和条件。董事会聘任王荣生先生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

们同意聘任王荣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王荣生简历

王荣生：男，

43

岁，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2004

年

4

月至

2009

年

5

月，历任北京银泰置业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2009

年

5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京投银

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荣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2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